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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 国家赔偿实务问答与案例精》

内容概要

《新版法律直通车10:行政诉讼国家赔偿实务问答与案例精析》主要内容：为了使广大读者准确理解我
国法律的具体内容和司法适用，使司法和执法工作者便于准确理解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立法意旨
，依法行事、依法办案，我们特组织了法律界、司法界的有关专家及资深律师，编写了这套《法律直
通车》丛书。此套丛书是一套实用性很强的通俗法律读物。我们的目的，就是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去诠
释法律、法理，更好地宣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提高广大公民的整体素质和法律意识。
此套丛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案例选题的合理性。目前，我国颁布的法律法规成千上万，给公民学法用法带来了极大的不方
便。因此，此套丛书的选题，主要选择那些影响大、覆盖面广、具有代表意义，与广大公民生产、生
活息息相的的典型经典案例进行逐一详细的解说。
第二，案便内容的可读性。作为通俗类读物，丛书具有文笔生动、明白通畅的特点，尤其是这些大量
的案例，均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作为法律读物，丛书的法理、评析部分具有罗高的理论水平，概念
表达准确，分析深入浅出。
第三，安案例的独创性。丛书不是法学理论著作，也不是案例的简单汇编，而是理论分析与经典案例
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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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 国家赔偿实务问答与案例精》

作者简介

高娃律师，高级合伙人，三级律师，获得澳门科技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曾取得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资格证书、律师从事国家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招投标法律业务资格证书。2004年期间当选北京市招标
投标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2005年期间人选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库。
    高娃律师的主要业务集中于房地产、公司法律事务、金融证券法律事务、侵权纠纷法律事务，尤其
擅长公司企业重组、公司改制、公司上市及招投标法律业务等。该律师在执业二十余年期间，担任过
多家大型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并先后向数百个大型公司提供过股权分置改革、增资扩股、招投标项
目、融资项目等方面的法律服务，并成功代理过数百起房地产、金融、公司法律诉讼案件，该律师在
处理公司、金融、房地产法律事务方面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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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实务问答　1.何谓国家赔偿以及国家赔偿具有哪些特点？　2.我国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有哪些？　3.我国国家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是如何确定的？　4.国家赔偿与国家补偿、民事赔偿有哪些
不同？　5.行政赔偿的赔偿范围主要有哪些？　6.行政赔偿的构成要件有哪些？　7.行政赔偿有哪些当
事人？　8.行政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如何确定？　9.行政赔偿申请书包括哪些内容？　10.行政赔偿的
赔偿程序有哪些规定？　11.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哪些条件？　12.何谓行政赔偿
诉讼程序以及其具有哪些特点？　13.在我国，民航行政机关的赔偿范围主要有哪些？　14.在我国，民
航赔偿义务机关收到赔偿申请后，应当如何处理？　15.刑事赔偿的赔偿范围主要有哪些？　16.刑事赔
偿的赔偿义务机关如何确定？　17.刑事赔偿的赔偿程序有哪些规定？　18.赔偿义务机关对刑事赔偿请
求的处理有哪些具体规定？　19.申请人不服刑事赔偿决定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　20.被害人提起申诉
刑事赔偿程序是否应当中止？　21.人民检察机关在哪些情形之下应主动向受害人进行赔偿？　22.人民
检察院审查刑事赔偿案件，着重查明哪些事项？对依法应予赔偿的，应在多长时间内给予赔偿？　23.
人民检察院应当如何确认进入赔偿程序的法律文书或证明材料？    　24.人民检察院对哪些刑事赔偿申
请应当立案？　25.在哪些情形下，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26.在哪些情形下，法院不承担赔
偿责任？　27.劳动教养管理所及其工作人员、监狱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哪些行为应当予以国家赔偿？
　28.行政赔偿程序与刑事赔偿程序有何不同？　29.在我国，国家赔偿主要有哪些方式？　30.国家赔
偿的计算标准有哪些？　31.何谓行政许可以及哪些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　32.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
申请应当如何处理？　33.行政许可的听证程序有哪些规定？　34.行政复议的范围有哪些？　35.行政
复议的申请人如何确定？　36.行政复议申请期限应如何计算？　37.哪些人可以作为行政复议中的第三
人参与行政复议？　38.申请人应当向哪些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39.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复议申请一般
进行哪些方面的审查？　40.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复议申请应当作出哪些决定？　⋯⋯第二部分　案例
现场第三部分　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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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实务问答1.何谓国家赔偿以及国家赔偿具有哪些特点？所谓国家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因违法行使职权给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人身权或财产权造成损害，依法应给予的赔偿。
国家赔偿由侵权的国家机关履行赔偿义务。国家赔偿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
造成的损害承担的责任，与其他形式的赔偿责任相比，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国家承担责任，机关履
行赔偿义务。国家赔偿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由国家承担法律责任，最终支付赔偿费用，由法律规定的
赔偿义务机关履行具体赔偿义务，实施侵权行为的公务人员并不直接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履行赔偿义
务。国家是抽象主体，不可能履行具体的赔偿义务，一般由具体的国家机关承担赔偿义务，因此，形
成了“国家责任，机关赔偿”的特殊形式。第二，赔偿范围有限。国家赔偿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损害给予的赔偿，属于国家责任的一种形式。从赔偿范围来看，国家只对国家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部分违法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国家赔偿的范围窄于民事赔偿，属于有
限赔偿责任。例如，对国家立法机关、军事机关、司法机关的部分行为，即使造成了损害，国家并不
承担赔偿责任。第三，赔偿方式和标准法定化。与民事赔偿有所不同，国家赔偿的方式和标准是法定
的。我国《国家赔偿法》第4章规定了具体的赔偿方式和标准。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
以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为辅助方式。根据侵权损害的对象和程度不同，又有不同的赔偿标准；赔偿数
额还有最高限制。对于多数损害，国家并不按受害人的要求和实际损害给予赔偿，而是按照法定的方
式和标准，以保障受害人生活和生存的需要为原则．给予适当的赔偿。第四，赔偿程序多元化。国家
赔偿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赔偿程序多元化，受害人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取得国家赔偿。我国《国家赔偿法
》规定了取得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的多种程序。受害人要求行政赔偿，可以直接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
，也可以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一挺起，还可以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受害人提出司法赔偿请求
，须先向司法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然后再向其上级机关提出，最后才能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
但不能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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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版法律直通车10:行政诉讼国家赔偿实务问答与案例精析》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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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行政法本来就比较难，通过这本书，还是了解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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